
專家諮詢意見書
案號 :1●9年度憲三字第1號臺北高
等行政法院第六庭等聲請案

專家學者姓名 :黃錦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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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、德國法 (一 ):有關東德27種附屬我業與4種特別退
撫保險所屬人員之請求權與期待權移持法的精義

●1、 尊重東德第一次全民自由選舉所組成國民議會之立法 ,以及兩德統一
條約作出規定 。一可謂尊重及協商共識之模式 。

●2、 東德一共有27個職業別之附屬年金娃系與4個特別年金照顧娃系●這
些全部道檢討是否 「與索國娃制相近」 ,這與我國單對黨職併公職年資
者 ,有所不同。

●3、 該法採 「Ⅲ
一
｜減」與 「得領取數額之天花板」兩種手段 。

●4、 就刪減 ,其最後只剩下九種人員與國安人員 ,先固較窄．九類人員含
政務職位者 、對人性法治國等有戕害可能之重要位置者 。這是源於聯邦
憲法法法院對於何謂 「與索國娃制相近從而獲取不法特權利益」 ,採取

一定水平以上之審查基準 ,避免過於粗糙 。單以某類田娃職位 「與索國
娃系之接近性」 ,並不能車出 ,對這些人員所提供之薪俸係不能經由其
工作與績效來加以正當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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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、德國法 (一 ):有關東德27在附屬職業與4在特別退
撫保險所屬人員之請求權與期待權移轉法的精義

．緞    ,老 絆   腦陲
露簉簍中盞希威望星護↑螢蘿金盝褒晉君養奪霆樣蟹掱年主孷
貝︳),有所抵獨。    ｝於換算成新制而還是領取過高額

．父蕞另  日
對錦站糖腎者窞詫兄生彝增鼕鼕雥鶨靼監

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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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德國法 (二 ):統一後原東德公部門人員留任或新任
之限帝l︳ 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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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題綱一 、系爭條例第 2條第 2款所稱社田專職人員
明文列舉特定社田及其相開機構之專職人員 ,是否違反憲
法個案立法禁止原貝l｜ 及憲法第 7條平等原貝l︳ ?

●(一 )立法目的為 「轉型正義」 ,但只處理索職併公職者 ,不及
於警備總部人員、線民、當時負責起訴與審判之軍法官或其他之
薪資過高之娃系之人員之月退撫給與。

●(二 )所採取之手段

．(三 )本文 :系爭條例違反平等原則

．1、 轉型正義應有完整之法制 :於比 ,引 述林佳和教授見解．

．2、 系爭條例之違憲審查基準不應過低。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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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題綱一 、系爭條例第 2條第 2款所群社 田專職人員 ,

明文列舉特定社 田及其相開機構之專我人員 ,是否違反憲
法個案立法禁止原貝l｜ 及憲法第 7條平等原則 ?

．3、 系爭規定單挑選八個社田人員,欠缺更完整之涵蓋 ,就轉型
正義之嚴肅性而言 ,高度之任意性 ,從而該當無正當理由之歧視 。

．4、 系爭規定完全不考慮 「索職併公職」旨在成就 「75制 」之公
務人員月退休金請領條件 ,從而解決威權走制大時代之下之人員
交流需要障礙 ,以及促索職人員願意出任政務官。其所界定之
「與索國娃制之接近性」 ,相 開考量有失偏頗 。

●5、 就個別社田而言 ,未逐一說明 ,檢視 「過」、「功」、「究
竟為加害人或被害人」 ,而作出必要區別

．6、 小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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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題綱二 、救國田於 41年 10月 31日 至 58年 12

月 23日 問與國防部之開係為何 ?其於 系爭條例所指社田

專職人員年資之計算 ,是否有影響 ?

．救國田於1952年成立 ,隸屬於中華民國國防部總政治部 ,由將經
國為首位主任 ,於1969年 12月 23日 行政院解除救國田與國防部隸
屬開係 ,相 關業務改由行政院督辛。這 「隸屬」與 「主任」是否
指稱行政組織法之上下級行政機關之意義 ,或是否為國防部內部
單位 ,或是否有公權力行使之委託之意義 ,或是否有行政助手之
意義 ,以及就後二者在當時威權時代下之正當性與必要性 ,從而
系爭條例應為如何之評價與採認 。

●以上 ,具歷史專業性 ,本文無相關資料 ,無法進一步討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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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題綱三 、仍支領退離給與之公我人員 ,應扣除其已採
計之社田專我人員年資後 ,重行核計退離給與 ,這是否侵
害憲法財產權 ,及牴們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暨信賴保護原
則 ?
．1、 這刪減侵害當事人之憲法財產權 。

．2、 這是轉型正義之年金刪減 ,不論界定為真正或不真正溯及既
往 ,「 以刪減年金之手段來處理轉型正義至少不是一個合適的手
段」 ,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本專家諮詢意見所檢視之判決當中 ,

並不盯著真正或不真正溯及之概念教條 ,而是針對刪減的正當性
與幅度 (程度),而且違憲審查基準不是採低度者 (儘管文字中
有時說到立法者有廣飯之形成權)。

．3、 事實是 ,道刪減者多垂垂老矣。

．4、 綜合以上 ,本件之違憲審查基準不應過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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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題綱三 、仍支領退離給與之公我人員 ,應扣除其已採

計之社田專我人員年資後 ,重行核計退離給與 ,這是否侵

害憲法財產權 ,及牴們法律不溯及既往原貝l｜ 暨信賴保護原

則 ?
．5、 系爭規定之目的與手段 :轉型正義 ,索職併公職是特權所致
之過高之月退離給與 ;手段上則採取扣除年資後重行核退 。

．6、 「索職併公職」旨在成就 「75制 」之請領月退休金給與之法
定要件 ,能夠成就當時相關機關之用人與留人之需求。索職併公
職在該當時之威權大時代下 ,有其意義 ,請參見銓敘部函。系爭
規定絲毫不考慮之 ,顯然在刪減之正當性與刪減的幅度 (程度)

的衡量上有所偏頗 。

．7、 相關年金刪減數額 ,因未考量如上6,而違反比例原則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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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題綱四 、退職政務人員應達帶返遠其溢領之退雜給與 ,

這是否侵害其憲法財產權 ,及牴們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暨
信賴保護原則 ?
●(一 )性質:這是「連帶責任」
●(二 )這是真正溯及既往之規定,參照德國法,憲法法定應提高審查基準。
●(三 )德國法之比較親察:即使對九類人員與國安人員加以刪減,也不追繳 ,

但有給付額度上限之規定。
● (四 )本文 :系 爭規定達憲
●1、 系爭連帶返還責任與追繳規定 ,屬於嚴厲之措施 ,其特殊目的為何 ?委
員陳其道等 20人之提案說明為 :——惟鑑於政務人員係政治任命而為政策
之決定者 ,「應負政治責任 ,與一般公教人員所應負擔之責任不同」。且政

務人員退職給與 「優於」一投常任文官之退休給與 ．
●2、 以上 ,難謂為重要或迫切之公共利益 :政務人員權責 、報酬高於常務人

員乃是當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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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題綱四 、退我政務人員應達帶返遠其溢領之退離給與 ,

這是否侵害其憲法財產權 ,及牴們法律不溯及既往原貝l｜ 暨
信賴保護原則 ?
●3、 連帶退還責任過於嚴厲 :

．(1)政務人員之常職併公職年資 ,於威權大時代有其功能 ,系 爭規定
之衡量不足

●

茂毠      垚醫克毒翼靈看
成過於嚴厲之負荷 :前監委黃筆珩86

●4、 即使有刪減必要 ,因屬重大課責 ,應以政務人員於執行職務行使職
權有無危害人權或法治國行為為標準

．5、 未區分威權轉型或第一次全國級民主選舉之前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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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題綱五 、所列社田應就人員所溢領之退離給與 ,分別
負達帶返遠 、返遠之責 ,是否侵害該社田憲法財產權 ,及

牴們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、信賴保護原則暨不當聯結禁止

揮挫 子這連帶責任規定侵害八個社田受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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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(四 )系爭規定之手段嚴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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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題綱五 、所列社田應就人員所溢領之退離給與 ,分別
負連帶返遠 、返遠之責 ,是否侵害該社田憲法財產權 ,及

牴們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、信賴保護原則暨不當聯結禁止

揮科3系爭規定難通得過比例原則之檢視

．1、 依照一般的歸責原則 ,「 筆
尾釸 正督花芝擊皆γ丘窪毒規

承
躠 ,責任 ,非筆事者原則上不須 ,除

而且所課之責任合於比例原則 。

．2、 德國法無類似對組織或社田之連帶責任規定 。

．3、 八個社田難謂為 「筆事者」 :其非 「索職併公職」之政策制
定者 。

．4、 八個社田也難謂 「狀態干擾者」 ,從而無須負起連帶責任 ,

或即使負擔也應嚴格限制責任範圍．

．5、 返還與追繳責任數額一般而言也過於嚴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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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題綱六 、系爭條例第7條規定 :「 本條例第4條所定重
行核計退離給與及第5條所定返遠規定 ,不適用現行法律

有關權利行使期問之規定」 ,是否達憲 ?

●轉型正義法案係針對過往 ,端視究責行為之時問點 ,而可能須
採溯及既往之追究 ,從而經由法律明文規定而對時效規定為必要
之排除。

●系爭條例排除時效之規定 ,不 宜分離而出 ,而應與相關轉型正義
規定整娃 ,進行違憲與否之討論 。否則 ,易 生單獨觀察從而判新
合憲之結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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